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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设5个内设机构：
1、办公室，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等机关日常工作；承担信息、安全、保密、信访、政务公开、人事、机构编制、财务、计生、工青妇和后勤工作；负责办理与本单位有关的人大代表议案、政协委员提案和行业行政诉讼、行政复议工作；负责党的组织建设、纪检、监察、党风廉政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。

2、建筑与房地产业管理股，研究拟定全区建筑业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，协助市住建局对全区建筑业进行行业管理；配合市住建局指导和规范建筑、房地产市场；协助市住建局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、规范、定额的实施；参与或组织对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和安全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；协助市住建局对建设行业的全面质量管理、全区房地产行业管理，规范房地产市场，指导全区住宅建设、房地产开发经营、物业管理工作；协助税务机关、统计部门做好建筑、房地产税的征收的跟踪、督促和统计工作。

3、村镇规划股，根据韶关市区总体规划，研究指定全区城市发展战略以及城市规划的方针政策；协同有关部门做好重点工程的指导、服务工作；指导村镇规划；协助市规划局编制申报小城镇和村庄建设详细规划；负责规划控制区内私人住宅的申报工作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区属建设项目报建工作。

4、生态文明管理股，指导农村生态示范创建及乡村清洁美综合整治工作。

5、交通管理股，协助市海事局抓好全区渡口船管理、监督安全航运。

6、下属事业单位，浈江区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，负责区级政府投资项目价格预算的审核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操作规程；核准工程招（邀）标最高限价，工程竣工后进行的审核工作等。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行政编制9名，行政执法专项编制4名。其中科级领导职数：局长1名、副局长3名；股级领导职数5名。区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事业编制3名。
（三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1、积极服务建筑企业，确保建筑房地产业平稳发展。进一步做好碧桂园、金色江湾、鑫金汇等重点建设项目的跟踪服务。继续完善落实领导挂钩联系制度，加强房地产业的正面宣传，提振市场信心，协调解决项目规划、申报、建设和企业在生产运行、市场销售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我区建筑房地产业平稳发展。
2、大力抓好“三旧”改造项目，加快城市扩容提质。主动协调改造项目在规划审批、土地归宗、划拨用地收储招拍挂、拆迁安置等方面的问题，尽心尽职为企业排忧解难，营造良好的投资改造环境，加快推进改造实施步伐。2016年，继续推进金色江湾、油泵油嘴厂、琪富农贸市场、食品冷冻厂等项目的改造，充分发挥旧城改造的经济效应。
3、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征地拆迁工作，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。继续扎实推进东环线沿线及周边储备地征地拆迁工作，为东环线公路建设和商贸物流项目落户提供用地保障。积极推动东田一路、新客运东站、黄金村安置地等项目征地拆迁和洋村整村搬迁安置工作，推进新农村安置地选址、规划设计、“三通一平”工作，切实改善村民居住生活条件。有序做好广东中烟韶关物流基地、韶塘片区综合服务基地等项目征地拆迁收尾工作。
4、切实做好政府投资项目评审工作，为政府投资决策把好关。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评审管理，为政府节省宝贵的建设资金，充分体现项目的经济效应、社会效应。

5、加强社会管理，进一步做好职能范围内的物业管理、渡船渡口管理、信访维稳、安全生产、扶贫等各项工作。物业管理方面：认真做好业主委员会备案工作，协调处理物业服务管理纠纷，帮助群众解决物业小区内施工、服务管理、安全隐患、房屋质量等问题，促进小区和谐稳定。渡船渡口管理方面：积极加强与各镇办、三防办等部门的信息互通，及时掌握气象信息，切实做好安全防范措施。配合市海事部门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重点检查辖区渡口安全状况、渡船安全设施配备情况等，确保渡运安全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方面：加强对建筑工地安全生产的宣传与检查，要求施工单位强化红线意识，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落实企业和从业人员安全管理责任，及时排查、整治安全隐患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
（四）主管部门负责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的汇总公开工作。
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

2016年收入预算256.3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56.36 万元，其他收入（财政专户拨款、基金预算拨款等）0万元。
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
2016年支出预算256.3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支出256.36万元，其他收入拨款（财政专户拨款、基金预算拨款等）安排支出0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

基本支出预算256.36万元，占预算拨款支出的100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14.3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7.89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24.17万元。
    （二）项目支出预算0万元。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1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持平。按资金来源分，财政拨款1万元，其他资金0万元；按具体项目分，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1万元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万元），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。

1

